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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主要经济功能区分类与代码》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全国主要经济功能区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订项目（原项目名称为《非行

政区划分类与代码》），由全国信息分类与编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TC353）提出

并归口，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3 年第一批制修订国家标准项目计划，

项目编号为：20130351-T-469。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海关总署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

司、国家统计局统计设计管理司等多家单位负责组织起草。 

（二）标准名称和范围的变更 

本标准原名为《非行政区划分类与代码》。在多次专家研讨会中，专家都提

出“非行政区划”概念不明确，内涵不清晰，建议将范围进一步明确为经济功能

区，理由是该类区域涵盖了行政区划以外最主要的区域类型，内涵和外延较明确，

易于界定。此外，鉴于目前我国经济功能区域级别过多，为更符合开发区等经济

功能区的现行管理需要，将范围限定在国家级和省级的经济功能区上。因此，将

标准名称修改为《全国主要经济功能区分类与代码》。 

（三）标准研制的背景及意义 

为适应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需要，我国批复建立了一系列经

济功能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这些经济功能区，为

我国扩大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经济功能区类型

多样、级别众多，不同的经济功能区又归属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因此存在

着定义不明、分类不清等问题，在信息化系统中无法共享、难以交换。另外还存

在与我国行政区划代码混淆使用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行政区划代码的正常使用。 

因此，通过本标准的制定，进一步明确我国主要经济功能区的类型和代码，

达到有序管理我国经济功能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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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工作过程 

1、建立国家标准起草组 

本标准起草工作于 2013 年底正式启动，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组建标

准修订工作组，负责标准的修订。 

立项之初，工作组对各相关行业部门展开了调研工作，明确标准的制定需求，

确定在标准制定的目标。调研涉及的部门包括：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海关总署、

国土资源部、编办、商务部、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等部门。 

调研的内容包括：全国主要经济功能区的类型、现状、国家相关政策及措施、

未来发展方向、标准的应用等。 

调研的材料主要包括： 

（1）GB/T 18521—2001《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分类规则》。 

（2）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 年版）、《中国

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 

（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统计用园区

分类与代码编制规则（征求意见稿）》。 

（4）海关总署关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材料。 

（5）商务部关于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自贸试验区的材料。 

（6）其他行业部门和地方的一些经济功能区相关的材料。 

2、形成标准草案 

依据前期的调研情况，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编制标准的草案稿。 

通过召开专家研讨会以及直接与部门专家沟通等方式，依据各行业部门专家

意见，明确本标准的范围和名称。 

确定标准化对象的分类原则。本标准确定分类原则为经济功能区的经济功能。 

确定经济功能区的分类体系。本标准首先调研分析出当前我国国家级和省级

各类经济功能区的类型，然后依据经济功能区的基本功能进行分类并编制类型代

码。 

确定经济功能区的编码规则。根据经济功能区所属的省份、类型及顺序。 

对国家级和省级的经济功能区进行编码，数据截止到 2018年 4月 28日。 

经过对标准草案稿的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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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及技术依据 

（一）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国家级和省级主要经济功能区的分类、编码方法和代码表。

主要内容如下： 

（一）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国家级及省级主要经济功能区的分类、编码方法和代码表。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级及省级主要经济功能区的标识、信息共享与交换，亦适

用于国家宏观管理和部门的应用。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 GB/T 2260《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国家标准，用于标识经济

功能区所属的省级行政区划。 

（三）术语及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经济功能区”这一术语的定义，即依据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目标与任务分工，通过公共管理被赋予经济功能的区域。 

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只涵盖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批复的经济功能区，不包

括行业部门批复的或者省级以下人民政府批复的类型。 

（四）编码方法 

全国主要经济功能区代码为数字组合码，分别由 2位地址码，3位类型码和

3位顺序码构成。地址码表示经济功能区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

的行政区划代码的前 2位，按 GB/T 2260 的规定执行。类型码表示经济功能区按

功能划分的类型代码。类型码采用 2层 3 位数字代码表示。其中，第 1层表示大

类，用以区分经济功能区的级别；第 2层表示经济功能区的具体划分。顺序码表

示在同一地址码所标识的区域范围内，对同一类型的经济功能区编定的顺序号，

顺序码从 001开始。 

（五）代码表 

规定了各类国家级经济功能区和各省省级经济功能区代码表。 

（二）主要技术依据 

本标准中涉及的开发区目录主要依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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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 

四、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部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现本部分与

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

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七、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各行业部门及各经济功能区使用本标准，可促进我国各类经济功能区信

息的共享和交换。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 

九、其他说明 

本部分严格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进行起草。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8 年 5 月 7 日   


